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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基地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广东省自然教育基地的建设原则、选址、设施设备、人才队伍、教学要求和运营与管

理。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内自然教育基地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37066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导则 

GB/T 3707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导则 

CJJ/T 134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DZ/T 0286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JGJ 62  旅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 64  饮食建筑设计标准 

LB/T 007  绿色旅游饭店 

LY/T 5126-04  自然保护区工程设计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然教育 nature education 

以自然环境为背景，依托自然资源，通过提供设施和人员服务引导公众亲近自然、认识自然、保护

自然的主题性教育过程。 

[来源：LY/T 3329-2022-2022，定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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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然教育基地 nature education base 

具有一定规模的自然或近自然环境，具有明确的运营管理机构，建设较齐全的配套设施，可提供自

然教育活动的专业场所。 

3.3  

自然教育径 nature education trail 

配备自然教育课程和自然教育专业设施的户外通道。 

注： 自然教育径一般包括陆路、水路和（或）航线。 

4 建设原则 

4.1 因地制宜 

结合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展示区域自然风貌和文化资源。 

4.2 生态优先 

生态保护与尊重自然相结合，以生态承载能力为前提，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4.3 互动体验 

互动授课与生态体验相结合，注重自然教育课程和自然教育活动的自然性、体验性和互动性。 

5 选址 

5.1 规模 

基地面积一般不小于6公顷，位于城市建成区的基地面积一般不小于2公顷。 

5.2 用地权属 

符合地方发展规划建设要求，土地权属清晰，或获得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能够作为自然教育基

地在较长时间使用。 

5.3 资源 

应具备丰富的或有地域特色的自然资源或自然与人文资源。 

5.4 交通 

应具备良好的交通可达性，距离干线公路不超过10 km，或航行时间不超过2小时，连接外部的交通

通畅且符合安全行车（船）要求。 

5.5 通信 

基地范围内通信信号基本覆盖，或具备与外部通讯的设备。 

5.6 环境 

5.6.1 空气质量常年应达到 GB 3095的一类区质量要求。 

5.6.2 声环境质量常年应达到 GB 3096的 1类声环境功能区的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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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地表水环境质量常年应达到 GB 3838规定的Ⅲ类要求以上，海水水体质量常年应达到 GB 3097

规定的 II类要求以上。 

5.6.4 按照 GB/T 21010规定，属于农用地分类的土壤中污染物含量不应超过 GB 15618规定的农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属于建设用地分类的土壤中污染物含量不应超过 GB 36600规定的建筑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筛选值。 

5.6.5 应按 DZ/T 0286要求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基地范围内无滑坡、崩塌、泥石流和地裂等地

质灾害安全隐患。 

6 设施设备 

6.1 基础设施 

6.1.1 交通设施 

6.1.1.1 应建设与基地规模相适应的多级别道路系统。 

6.1.1.2 基地内合理设计步行道路与非机动车道路，鼓励采用徒步等非机动车交通方式。 

6.1.1.3 道路交通以实用为原则，道路布局应选择在生态恢复功能强的区域，道路设计宜利用原有的

通道。 

6.1.1.4 宜设立与周围自然景观协调的生态停车场，应按照环境承载力设置停车位数量，宜考虑建设

便于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设施等。 

6.1.2 水处理设施 

6.1.2.1 应采用节水设计的给水系统，宜安装独立饮水系统和建设循环水使用系统。 

6.1.2.2 生活污水处理应符合 GB/T 37071 的要求。 

6.1.3 环境卫生设施 

6.1.3.1 应建立废弃物分类收集和处理设施与场所，废弃物的管理与处置应以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

化为基本原则。有条件的地区宜规划落叶等天然废弃物的堆肥或覆盖等处置设施。 

6.1.3.2 废弃物收集率应达到 100%，收运密闭率宜达到 100%，处理与处置率宜达到 100%，因收利用

率宜大于 50%。 

6.1.3.3 生活垃圾处理应符合 GB/T 37066 的要求。 

6.1.3.4 基地厕所设置应符合 GB/T 18973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6.1.4 标识系统 

6.1.4.1 标识系统的设置应满足需要，布局合理，形式统一，能够明确无误的引导交通、游览和活动。 

6.1.4.2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10001.1、GB/T 10001.2 和 GB/T 10001.9 的要求。 

6.1.4.3 自然教育标识应符合儿童、青少年等重点访客群体的阅读能力和习惯。 

6.1.4.4 标识牌的制作应根据当地气候环境情况、人流量、放置位置等选择耐用材料。 

6.1.5 安全设施 

6.1.5.1 应设置必要的现场监测、防护、广播、引导和安全标志等设施。 

6.1.5.2 应根据室外活动和室内活动的不同需要，规划设置相应的防火设施。 

6.1.5.3 宜设置防灾中心等紧急救助系统。                                                                                                                                                                                                                                                                                                                                                                                                                                                                                                                                                                                                                                                                                                                                                                                                                                                                                                                                                                                                                                                                                                                                                                                                                                                                                                                                      

6.1.6 能源设施 



DB44/XXXXX—XXXX 

4 

宜调整化石、燃气等原有常规能源利用模式，提倡利用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对环境污

染小的可再生能源，推广低碳技术，逐步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系统。 

6.2 服务设施 

6.2.1 基本要求 

6.2.1.1 应设置必要的措施，确保访客和野生动植物保持合适的距离。 

6.2.1.2 应设置自然教育之家、自然教育径、自然教育解说系统，可参照附录 A进行设置。 

6.2.2 自然教育之家 

6.2.2.1 应遵循多功能复合设计，尽可能利用已有硬件设施进行改建。 

6.2.2.2 重新规划建设时，应按照 LY/T 5126-04执行。建筑应与区域自然环境相协调，选址宜靠近基

地的主要出入口或自然资源突出的位置，建设规模应综合考虑环境承载能力和年接待人数（次）。 

6.2.2.3 应包括室内和室外两种场地。 

—— 室内场地应符合以下要求： 

• 拥有1间面积100 ㎡以上，可容纳30人以上，并配有桌椅、教具、图书和多媒体等的课室。

如果课室没有图书与多媒体设施，则应再配间图书阅览室或多媒体室； 

• 配置能展示与查阅自然资源、历史变迁等信息的电子设备，或可提供自然教育互动体验的

电子设备，如VR 或 AR 互动体验等。 

—— 室外场地应符合以下要求： 

• 连续块状面积应不小于200 ㎡，不受不同性质的人流车流干扰； 

• 应根据体验路径和布局，设置明确的自然教育标识。 

6.2.3 自然教育径 

6.2.3.1 长度不小于 1000 m，宽度不小于 1.5 m，高度满足通行需要。 

6.2.3.2 配置满足需要的自然教育标识。 

6.2.3.3 应具有观赏自然景观、获取自然生态知识的功能，最大化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扰动和冲击。 

6.2.4 解说系统 

6.2.4.1 解说系统应积极运用科技手段，配合自导式解说和向导式解说两种解说方式进行设置。 

注1：自导式解说即非人员解说，是通过各种印刷物、音像影像制品及设备、标识牌等解说媒介向服务对象提供被动

的信息服务。 

注2：向导式解说即人员解说，是由受过良好专业训练和系统培训的人员向服务对象进行主动的信息服务。 

6.2.4.2 自导式解说系统设置内容可参考附录 A。 

6.2.4.3 向导式解说系统应配合自然教育课程或自然教育活动进行设置。 

6.3 辅助设施设备 

6.3.1 基地住宿设施应符合 JGJ 62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6.3.2 基地餐饮设施应符合 JGJ 64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6.3.3 基地住宿、餐饮环境保护要求应符合 LB/T 007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6.3.4 基地设施设备建设期间产生的建筑垃圾处理应符合 CJJ/T 134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7 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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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教学人员 

7.1.1 数量 

应组建包括2名不同专业的专职，共10名以上的自然教育导师团队。 

7.1.2 能力 

7.1.2.1 应熟悉自然与环境相关理论和基础知识，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储备和专业的授课能力。 

7.1.2.2 能提供与自然教育相应的解说服务。 

7.1.2.3 应熟练掌握户外活动安全规范及野外急救技能。 

7.1.3 资格 

应具有服务所在地承认的资格。 

注： 资格可由政府职能部门、行业自律组织或受承认的大学或学院认定。若无上述机构认定，接受过服务所在地相

关培训的人员可被视为具备资格。 

7.1.4 继续教育 

每名导师每年应接受不少于42学时的专业技能继续教育培训。 

7.2 管理人员 

7.2.1 基地应配备固定的管理人员，负责自然教育基地的预约、访客咨询及管理、活动组织策划、设

施更新维护、安全保障及应急管理等工作。 

7.2.2 管理人员应具备一定的自然教育专业知识，辅助自然教育导师进行导引和讲解，处理野外应急

问题等。 

7.2.3 应优先培训和使用当地社区人员参与基地的运营管理。 

7.3 志愿者 

7.3.1 应结合当地社区志愿者服务能力，发展志愿者队伍，协助开展自然教育基地建设和运营工作。 

7.3.2 有条件的自然教育基地，宜鼓励原住居民参与自然教育建设，如发展社区自然教育学堂等。 

8 教学要求 

8.1 数量 

8.1.1 应至少提供 3项自然教育课程和 3项自然教育活动。其中至少有 1项基地特色课程和 1项基地

特色活动。 

8.1.2 每年开展自然教育课程和自然教育活动合计不少于 12次。 

8.2 内容 

8.2.1 应根据自然资源或人文资源特色、针对不同类型的访客群体，研发多元化，具有典型性、代表

性和地域特色的自然教育课程和自然教育活动。 

8.2.2 应重点开发针对中小学生的自然教育课程，和具有岭南特色的自然教育课程。 

8.3 设计 

8.3.1 应建立研发团队或聘请外部机构设计自然教育课程和自然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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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应定期更新或优化升级自然教育课程和自然教育活动，频率不少于 1年 1次。 

8.4 学习资料 

8.4.1 应提供充足的学习资料，或指导公众购买必要的资料。 

8.4.2 有条件的基地宜自行编制专业的自然教育学习资料。 

8.5 衍生产品 

应根据资源特色，开发以满足公众需求为目的的自然教育教具、游览线路、书籍、视频及其他文创

产品等。 

9 运营与管理 

9.1 应具备实际运营主体，制定管理制度。 

9.2 应通过网站、微信、微博等方式及时向社会公布基地信息。应在基地显著位置公布开放时间、活

动内容、接待方法、联系方式等信息。 

9.3 基地应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学校和科研院所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定期组织自然教育

活动。 

9.4 基地应与其他自然教育基地建立联系，定期开展交流活动。 

9.5 基地应建立自然教育课程和自然教育活动档案。 

9.6 基地应接受主管部门的评估考核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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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自然教育基地服务设施种类 

类别 设施种类 

自然教育之家室内场地 
包括但不限于教室、展厅、实验室、会议室、演讲报告、标本馆、体验中心、实验室、手工

坊、图书资料馆等 

自然教育之家室外场地 

包括但不限于教学场、游戏场、户外剧场、草坪、凉亭、观察动植物的平台、观鸟屋、湿地、

产品展示长廊、观景观鸟平台、树屋、森林浴场、森林教室、森林创意坊、森林作业体验场、

种植体验区、露营地（帐篷营地）、拓展训练场等 

自然教育径 包括但不限于自然观察径、自然教育走廊、森林体验步道、观花径、观鸟径、观景步道等 

解说系统 
包括但不限于自然教育标识系统、电子显示屏、宣传折页或手册、体验小品、语音导览器、解

说中心、户外解说系统、导览小程序、手机 APP 、VR（虚拟现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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